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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9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201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1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2:30（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到达开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20日～2015年5月2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15:00�至2015�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4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5、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7、公司2014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独立董事作述职报告

详见201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

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5月19日上午9：00时至12:00，下午14:00至17:00。

3、登记地点：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股东帐户卡到公司登记。

5、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好相关证件，以便登记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投票程序

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820

金城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输入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输入投票代码360820；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如果股东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意：

?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议案

1

—

议案

7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

7

个议案

360820 100.00

元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7个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意：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60820 1.00

元

议案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60820 2.00

元

议案

3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360820 3.00

元

议案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360820 4.00

元

议案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60820 5.00

元

议案

6

《

关于续聘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

360820 6.00

元

议案

7

《

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360820 7.00

元

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3、投票举例

（1）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820

买入

100.00

元

1

股

（2）如果股东对议案二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820

买入

2.00

元

2

股

（3）如果股东对议案二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820

买入

2.00

元

3

股

4、计票规则

（1）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15:00�时，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15:00�时。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4、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

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高丽君、杨晓悦

联系电话：0416-� 8350566

传 真：0416-8350004（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邮政编码：121203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对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下：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

3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

议案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议案

6

《

关于续聘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的议案

》

议案

7

《

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每项议案的“赞成” 、“反对” 、“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并在相应的空格内画“√”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

000835

证券简称：长城动漫 公告编号：

2015-040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

201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

，

下午

13:00

—

15:00

；

（

2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015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新世纪环球中心

E2

，

2-1-1306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4

、

召集人

：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副董事长申西杰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计

32

人

，

代表股份

26,916,09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43%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4

人

，

代表股份

26,200,78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00%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8

人

，

代表股份

715,30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2%

。

4

、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31

人

，

代表股份

838,60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6％

。

5

、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法律顾问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5,3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52％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74％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7,8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467％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039％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557,3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670％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74％

；

弃权

1,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479,8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2172％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039％

；

弃权

1,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89％

。

3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3,8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97％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74％

；

弃权

95,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2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6,3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678％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039％

；

弃权

95,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283％

。

4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3,8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97％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30％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6,3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678％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828％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5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3,8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97％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30％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6,3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678％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828％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6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聘请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5,3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252％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74％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7,8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467％

；

反对

357,2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039％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7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

201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3,8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97％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30％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6,3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678％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828％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8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6,463,81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197％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30％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386,32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0678％

；

反对

358,78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828％

；

弃权

93,5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494％

。

表决结果

：

上述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议案

，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赞成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孙林

、

熊洁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认为

，

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

2015-018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

1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

14日下午 3:00至 2015年5月15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219�号外经贸大厦1301�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明义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名，代表股份72,842,17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8%，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名，代表股份70,019,9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7%；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34名，代表股份2,

822,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下同）含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9名，代表股份16,069,3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3,247,15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2,822,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委派李杏媛律师、张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0,60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

反对8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弃权1,407,55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3,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0,60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

反对8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弃权1,407,55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3,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0,67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

反对8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弃权1,337,3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3,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0,60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

反对90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弃权1,337,3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3,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70,24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

反对2,579,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弃权1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473,256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反对2,579,139股，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弃权17,0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2015年度审计工作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70,67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

反对8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弃权1,337,3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3,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申请2015年授信和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60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

反对982,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弃权1,256,55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公司章程修正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980,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

反对8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弃权1,029,8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5,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关于选举戴大双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0,60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

反对902,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弃权1,336,53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2,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830,340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7%；反对902,524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弃权1,336,531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李杏媛律师、张愚律师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正良律意字（2015）第10号】。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922

股票简称：佳电股份 编号：

2015-021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16）。 公司现就有关事项做如下提示性公

告：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提供网络投票的议案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5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5月20日下午15:00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路766号公司会议室

7、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8、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5日

9、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5月15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

加现场会议。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审议关于《201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7．审议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12.审议关于《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上述第1—12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第13项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2014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

择项，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一。

四、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件二)、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

份证到公司登记。

(2)�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件二)

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详见附件三)，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于2015年5月20日下午14：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2、登记时间为 2015年5月20日9:00—14:00。

3、登记地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路766号公司证券部。

4、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

场。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办公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光复路766号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154002

电话：0454-8848800

传真：0454-8467700

联系人：王红霞、刘义君

2、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一：网络投票程序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程序

(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360922� � � � � � �投票简称：佳电投票

3. 股票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3.00元代表议案3。 对于逐项表决

的议案，如议案 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0�元代表对议

案 1�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1.01�元代表议案 1�中子议案1.01，1.02�元代表议案 1中子议案 1.02，依此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

价格100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每一议案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包括以下所有议案内容

100.00

元

议案

1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1.00

元

议案

2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00

元

议案

3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3.00

元

议案

4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4.00

元

议案

5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5.00

元

议案

6

审议关于

《

2014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6.00

元

议案

7

审议关于

《

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

的议案

7.00

元

议案

8

审议关于

《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

的议案

8.00

元

议案

9

审议关于

《

修改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的议案

9.00

元

议案

10

审议关于

《

修改

<

公司章程

>

》

的议案

10.00

元

议案

11

审议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

11.00

元

议案

12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12.00

元

议案

13

审议关于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13.00

元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 投票注意事项：

a.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b. 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c.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程序

1.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5月19日15:00�至2015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

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

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

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

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

权

1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2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3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4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5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的议案

6

审议关于

《

2014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7

审议关于

《

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

的议案

8

审议关于

《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

的议案

9

审议关于

《

修改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

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

《

修改

<

公司章程

>

》

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

《

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

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

《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13

审议关于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注：

1、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事项，不得有多项授

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见进行投

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字(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自然人或法人)：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及公司盖章(适用于法人股东)：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签署日期：

附件三：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

/

名称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及邮编

证券代码

: 600381

证券简称

:

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30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0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0号小办公楼四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10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27,013,851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7,013,85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6.56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郝立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提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张小峰、史永宁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汪雄飞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陈定出席会议；财务总监于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07,305 99.97 106,546 0.02 0 0.00

2、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3、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4、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5、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0,991 99.98 92,860 0.01 0 0.00

6、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7、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868,363 99.97 145,488 0.02 0 0.00

8、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9、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10、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11、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整合审计工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491 99.98 70,160 0.01 10,200 0.00

12、关于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1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补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

案

526,298,674 99.86

是

15.02

关于补选肖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526,039,668 99.81

是

15.03

关于补选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

案

525,998,368 99.80

是

2、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补选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

案

526,157,259 99.83

是

16.02

关于补选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526,217,659 99.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62,202,631 99.82 106,546 0.17 0 0.00

2

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3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

告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4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5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62,216,317 99.85 92,860 0.14 0 0.00

6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7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163,689 99.76 145,488 0.23 0 0.00

8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9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1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

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11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及内控整合审计工作

的议案

62,228,817 99.87 70,160 0.11 10,200 0.01

12

关于公司名称

、

注册资本

、

注册

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

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工作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5.01

关于补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的议案

61,594,000 98.85

15.02

关于补选肖融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的议案

61,334,994 98.43

15.03

关于补选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

董事的议案

61,293,694 98.37

16.01

关于补选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

监事的议案

61,452,585 98.62

16.02

关于补选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监

事的议案

61,512,985 98.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国新、樊兆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贤成矿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资格

、

会议表

决程序

、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实施细则

》

及

《

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

有

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3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将拟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以及

会议资料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完毕，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

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形式审议通过了补选张雪峰先生、肖融女士、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4:00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在青海省西宁

市城西区昆仑路30号小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推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刘凌霄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聘任姚铁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三位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刘凌霄女士、姚铁鹏先生简历详见后附。

五、 审议通过了《改组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也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张雪峰、肖融和独立董事钱英组成，由张雪峰担任主任；

2、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王富贵、程友海、钱英组成，由王富贵担任主任；

3、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张雪峰、肖融和独立董事钱英等组成，由张雪峰担任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肖融和独立董事王富贵、程友海等组成，由肖融担任主任。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会及各委员会将结合公司目前实

际情况对各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并提交相关董事会议审议。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精神，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

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 本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最终核准情况，确定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和《公司章程》

的修改等；

2、根据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要求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有关的一切文件和申报材料；

3、如有关政府部门对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相关申报材料进行

修改、调整；

4、办理与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完成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刘凌霄、姚铁鹏简历

一、刘凌霄

女，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医生、日本东

菱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市场总监、北京岐黄药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诺氏制药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市

场总监。 2007年至今任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2011年至今任青海春天副总经

理，2013年11月至今任青海春天董事，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姚铁鹏

男，195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青海第二化肥厂设备技术

员、青海中药制药厂设备科科长、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经理、 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厂长、 青海益欣药业有限公司厂长。2008年至今任青海春天副总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32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5年5月14日选举张瑾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详见公司2015-号公

告）、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审议通过了补选华彧民先生、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等议案（详见公司2015-� � 号公告）。 经公司全体监事同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4: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0号小办

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监事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5月15日


